	招聘岗位
	人数
	年龄
	任职要求

	分行副行长
	1
	40周岁以下
	5年以上金融从业经历，或从事经济工作10年以上（其中从事金融工作3年以上）；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业务管理和业务推动能力、公关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，有较强的政策执行、风险管理和营销能力；具备拟任职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水平；符合高管任职条件。

	综合柜员
	若干
	30周岁以下
	3年以上金融从业经历；金融、会计、经济类等相关专业；具有相关专业从业资格证、有银行会计工作经历者优先；具备较强的风险防范能力。

	客户经理岗（公司、个人和小企业条线）
	若干
	35周岁以下
	2年以上金融从业经历；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和客户开发、维护能力；熟悉银行相关业务产品，有较强的风险防范能力；客户资源丰富、个人能力突出者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

